
 

 

   
 

 

 

電話號碼 Tel No : 2292 1267 

傳真號碼 Fax No : 

電郵地址 Email :  

本局檔號 Our Ref :  

來函檔號 Your Ref : 

       
電子系統傳遞文件  

 

 

通函： S U/C CO / 2 02 3 / 00 1  

 

致：全體註冊中介人  

 

 

各位註冊中介人：  

 

就可扣稅自願性供款銷售手法的喬裝客戶檢查計劃結果  

提供進一步指引  

 

保險業監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積金局）於 20 22 年 12 月 2 3 日聯合發布通函，概述就中介人在香港

銷售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和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的手法展開喬裝客戶檢

查計劃（喬裝客戶計劃）所得的結果。繼發出聯合通函後，積金局現

向主事中介人及附屬中介人提供關於銷售及推銷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的

指引。  

 

2 .  附屬中介人作為直接向客戶提供服務的前線人員，在進行受

規管活動時，應遵守《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34 ZL 條及《註冊中

介人操守要求指引》（《操守指引》）所載的操守要求。主事中介人

肩負監督附屬中介人的責任，應參考喬裝客戶計劃的結果，加強監督

附屬中介人，以及全面檢討其程序和內部管控措施，尤其是可扣稅自

願性供款的銷售程序、給予附屬中介人的培訓及合規檢查，確保以上

各項均符合相關法例及規管要求，特別是符合公平對待客戶和以客戶

最佳利益行事的原則。   

 

3 .  根據喬裝客戶計劃的結果，在以下各個關乎《操守指引》中涉

及操守要求的範疇，仍有改進空間：  



- 2 - 

 

 

 

  瞭解客戶程序；  

  對產品特點的解釋和風險披露；以及  

  披露主事中介人／附屬中介人將會得到的金錢及非金錢

利益的資料。  

 

4 .  此外，據觀察所得，部分附屬中介人在未有瞭解客戶的情況

下，向客戶介紹或推薦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並試圖令客戶打消開立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帳戶的念頭。  

 

( A )  瞭解客戶程序（《操守指引》第 I I I . 18 及 I I I . 2 4 段）  

 

5 .  喬裝客戶計劃的結果發現，只有少數附屬中介人會在銷售過

程中核對客戶的身分證明文件（例如身分證），以核實客戶身分，而

大部分附屬中介人並無採取合理步驟，查核客戶是否需要特別照顧 1。

附屬中介人在欠缺對客戶基本認識的情況下，未能識別客戶是否有特

別需要，從而在進行與作出重要決定有關的銷售程序時，對需要特別

照顧的客戶格外審慎，並提供額外支援，例如讓需要特別照顧的客戶

由一位朋友陪同或安排多一名主事中介人的員工見證有關銷售過程。  

 

6 .  有見及此，附屬中介人應採取一切合理步驟，透過核對客戶的

身分證明文件及向客戶取得必要資料，以確定客戶身分，從而識別需

要特別照顧的客戶，並在有需要時給予額外照顧。本局要求主事中介

人會向其附屬中介人提供合規檢查清單，確保附屬中介人遵守該等要

求。  

 

( B )  對產品特點的解釋和風險披露  

 

7 .  為利便客戶作出有根據的決定，附屬中介人應向客戶正確地

披露及解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的主要特點和風險。喬裝客戶計劃的結

果顯示，附屬中介人在向客戶充分解釋產品和披露風險方面，仍有改

進空間。我們藉此機會再次提醒所有主事中介人及附屬中介人，在與

客戶處理有關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的事宜時，須注意一些要點。  

  

                                           
1 需 要 特 別照 顧 的 客 戶 是 指 不 能 完 全 明 白 或 也 許 不 能 完 全 明 白 所 提 供 及 討 論 的 資

料 的 人 士，或 是 指 不 能 作 出 重 要 決 定 或 也 許 不 能 作 出重 要 決 定 的 人 士。舉 例 說，

這 些 需 要 特 別 照 顧 的 客 戶 可 包 括 文 盲 人 士 、 教 育 水 平 較 低 （ 小 學 或 以 下 程 度 ）

的 人 士 ， 以 及 因 視 障或 有 其 他 障 礙 而 令 其獨 立 作 出 有 關 重 要 決 定 的 能 力 受 到 影

響 的 人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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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的特點（《操守指引》第 I I I . 12 至 I I I . 1 4 段及

第 I I I . 38 段）  

 

8 .  在進行喬裝客戶計劃期間，發現大部分附屬中介人並無向客

戶充分解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的主要特點或披露相關風險。主事中介

人應制訂程序和管控措施，確保其附屬中介人向客戶充分解釋可扣稅

自願性供款的主要特點和披露相關風險。附屬中介人在銷售及推銷可

扣稅自願性供款時，應向客戶解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的主要特點，包

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 a )  每個課稅年度的扣稅上限為 $6 0 , 00 0，這款額是可扣稅自願性

供款和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保費兩者合計的扣稅上限；   

( b )  如客戶在同一課稅年度同時作出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及支付合

資格延期年金保單保費，扣稅額會先扣除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餘額則用作扣減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保費；  

( c )  客戶無須承諾在往後年度作出可扣稅自願性供款，並可按本

身的需要隨時作出任何款額的供款；  

( d )  客戶可為其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帳戶選擇不同成分基金，並可

隨時更改投資指示；  

( e )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帳戶內的強積金可隨時轉移至不同強積金

計劃下的另一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帳戶；以及  

( f )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的提取安排與強積金強制性供款相同，計

劃成員須年滿 65歲方可提取（基於法定理由提早提取強積金

則不在此限）。  

 

解釋預設投資策略（《操守指引》第 I I I . 39 段）  

 

9 .  附屬中介人在邀請客戶參加或轉移至某個強積金計劃時，應

告知客戶假如不選擇任何成分基金，供款便會根據該強積金計劃的預

設投資策略進行投資。然而，喬裝客戶計劃的結果發現，大部分附屬

中介人並無詳細告知客戶強積金計劃內有關預設投資策略的安排，亦

沒有充分講解預設投資策略的主要特點。  

 

1 0 .  主事中介人應設有程序和管控措施，確保其附屬中介人向客

戶充分及清晰講解預設投資策略的安排和特點，例如預設投資策略由

兩個成分基金組成，並設有自動降低投資風險的機制和收費管控，以

及投資於環球市場以分散風險。   

  



- 4 - 

 

 

 

轉出保證基金的資料（《操守指引》第 I I I . 48 至 I I I . 4 9 段）  

 

1 1 .  在是次喬裝客戶計劃的部分抽樣檢查中，當客戶要求把可扣

稅自願性供款轉移至另一強積金計劃下的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帳戶時，

附屬中介人並無向有關客戶查問該項轉移會否導致客戶從原來計劃的

保證基金轉出強積金權益。有關附屬中介人亦沒有建議客戶查閱原來

計劃的要約文件，或向強積金受託人查詢詳情。  

 

1 2 .  當附屬中介人邀請或誘使客戶轉出強積金權益或就此提供意

見時，附屬中介人應詢問客戶現時有否投資於保證基金。若該項轉移

會導致客戶從保證基金轉出強積金權益，附屬中介人須：  

( a )  警告客戶從保證基金轉出強積金權益，可能會因未能符合部

分或全部的保證條件而導致喪失保證。附屬中介人應建議客

戶先行查閱原來計劃的要約文件，或向其強積金受託人查詢

詳情後，才從保證基金轉出強積金權益；以及  

( b )  把上述向客戶作出的警告及建議記錄在案，並要求客戶在文

件上簽署以確認文件內容。上述文件的副本須交予客戶，正本

則須由主事中介人保存最少七年。  

 

1 3 .  主事中介人應就向客戶作出的警告及建議備存妥善的紀錄和

文件。該等紀錄及文件證據必須讓前線監督易於取覽，以便進行監管

及查察。  

 

披露與投資表現相關的風險（《操守指引》第 I I I . 40 段）  

 

1 4 .  積金局在喬裝客戶計劃的結果中發現，部分附屬中介人在向

客戶提供有關成分基金的建議時，只着重相關成分基金的過往投資表

現。附屬中介人如與客戶討論基金的過往表現，應向客戶解釋投資涉

及風險，而過往表現未必是日後表現的可靠指標。  

 

1 5 .  附屬中介人應注意，切勿建議客戶在選擇成分基金時只着重

成分基金的過往投資表現，並應提醒客戶應同時考慮多項因素，例如

基金的投資目標、費用及收費、基金風險水平及服務水平。我們鼓勵

附屬中介人善用積金局網站上的強積金基金平台，向客戶提供不同強

積金計劃所設成分基金的概覽資料。主事中介人應為附屬中介人提供

充足指引及培訓，確保其附屬中介人具備足夠知識，以就成分基金的

選擇為客戶提供意見。   

  

https://mfp.mpfa.org.hk/tch/mpp_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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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披 露 主 事 中 介 人 ／ 附 屬 中 介 人 將 會 得 到 的 金 錢 及 非 金 錢 利 益

（《操守指引》第 I I I . 36 及 I I I . 5 3 段）  

 

1 6 .  積金局認為，如主事中介人／附屬中介人在進行受規管活動

時會獲得利益（無論是金錢或非金錢形式），便可能會出現主事中介

人／附屬中介人與客戶之間利益衝突的情況。從是次喬裝客戶計劃觀

察所得，大部分附屬中介人在銷售過程中，並無向客戶披露其將會得

到的金錢及非金錢利益的資料。對客戶而言，主事中介人／附屬中介

人將會得到的金錢及非金錢利益是一項重要資料，應向客戶披露。如

沒有向客戶披露有關資料，客戶可能無法掌握充分資料，以作出有根

據的決定。  

 

1 7 .  根據現行規定，附屬中介人應向客戶作出陳述，披露他們將會

得到的金錢及非金錢利益的性質。主事中介人及附屬中介人須注意，

應在邀請／誘使／提供意見時，向客戶作出有關陳述。  

 

( D )  開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帳戶（《操守指引》第 I I I . 2 4 及 I I I . 3 1 段） 

 

1 8 .  從喬裝客戶計劃觀察所得，當客戶向附屬中介人表示對可扣

稅產品感興趣時，附屬中介人並無採取合理步驟瞭解客戶情況，亦無

就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提供充足或準確資料，以便客戶作出有根據的決

定。   

 

1 9 .  客戶如欲瞭解更多有關可扣稅產品的資料，附屬中介人應以

準確、公平及不偏不倚的方式向客戶講解，並應採取合理步驟瞭解客

戶情況，確保向客戶介紹或推薦的產品切合其需要。此外，如附屬中

介人從銷售不同可扣稅產品所得的利益會有差異，應向客戶披露有關

資料。主事中介人應向附屬中介人提供充足參考資料，以便附屬中介

人比較不同可扣稅產品的相對利弊。  

 

2 0 .  積金局將會因應喬裝客戶計劃的結果，與有關主事中介人跟

進，並會要求他們採取適當行動，處理計劃結果所注意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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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附屬中介人如對本通函內容有任何疑問，應聯絡其主事中介

人；主事中介人如須進一步協助，請致電 2 29 2  12 67 與監理部經理李

達豪先生聯絡。  

 

 

 

 

 

 

 

 樊婉湄  

 監理部  

 高級經理  

 

副本送：  香港金融管理局銀行操守部高級經理譚詠欣女士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中介機構部發牌科  

高級經理唐嘉欣女士  

    保險業監管局市場行為部高級經理杜卓嘉女士  

 

2 0 23年 2月 3日  


